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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公管委发〔2022〕4号

关于印发《关于开展依法必招标工程项目合同
履约评价的方案》的通知

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各成员单位：

《关于开展依法必招标工程项目合同履约评价的方案》已

经区领导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按要求抓好落实。

沙市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

2022年 8月 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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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依法必招标工程项目合同
履约评价的方案

为促进建设工程承包商依法、诚信履行依法必招标工程合

同和投标承诺，提高承包商履约水平，规范履约评价行为，推

进公共资源交易市场诚信体系建设，营造一流公共资源交易营

商环境，现就开展依法必招标工程项目合同履约评价工作制定

实施方案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 彻

省、市、区三级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部署，遵循公开、公

平、公正原则，客观、真实反映履约情况，持续提升公共资源

配置效率。

二、评价主体与责任

1.项目业主负责履约评价的具体实施，包括采集评价信息、

组织履约评价、报送评价结果等，并确保履约评价全程留痕、

有据可查。项目业主依法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履约评价的，

第三方专业机构应当对评价结果负责。

2.履约人应当严格履行投标承诺和工程合同约定，积极配合

项目业主开展履约评价活动，对履约评价结果反馈的问题及时

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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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负责制定全区统一的履约评

价办法，区住建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区农业农村局等行业监管

部门负责处理履约评价相关投诉，对履约评价活动进行监督。

三、评价依据、内容与办法

4.履约评价依据各行业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规范性文

件、项目业主依法编制的招标文件、履约人的投标文件、合法

有效的工程合同及补充协议等进行。

5.履约评价分阶段实施，分为节点履约评价、年度履约评价、

完工履约评价。节点履约评价是指对工程合同阶段性履约情况

的总体评价，一般可选择按时间节点（如月度、季度等）、重

要进度节点或者合同约定的工程款支付节点开展。年度履约评

价为年度内履约人在同一合同的全部节点履约评价结果的算术

平均值（四舍五入法取整）。完工履约评价为合同内容或者合

同约定的履约内容履行完毕后，对履约人合同履约情况的最终

评价，结果为该工程合同的全部节点履约评价结果的算术平均

值（四舍五入法取整）。

6.履约评价结果分为五个等级：优秀（5分）、良好（4分）、

中等（3分）、合格（2分）、不合格（1分）。

7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节点履约评价不得评为良好以上等次：

①因自身原因拖延合同工期 6个月以上的。

②项目管理班子未按投标承诺配备或者不到位的。

③招标文件或者合同文件中列明的其他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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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节点履约评价直接评为不合格：

①因自身原因拖延合同工期 12个月以上的。

②因拖欠工人工资或者分包商工程款，引发群体性上访事

件的。

③因自身原因未按合同约定提交工程结算报告的。

④招标文件或者合同文件中列明的其他情形。

9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完工履约评价不得评为良好以上等次：

①经认定使用假冒伪劣材料或者偷工减料的。

②因自身原因造成工程发生一般质量安全事故的。

③因设计原因导致工程变更超过施工合同价 5%的（仅限设

计合同）。

④招标文件或者合同文件中列明的其他情形。

10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完工履约评价直接评为不合格：

①经认定使用假冒伪劣材料或者偷工减料，情节恶劣或者

情形严重的。

②因自身原因造成工程发生较大及以上质量安全事故的。

③3次及以上节点履约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。

④因存在串通投标、转包、以他人名义投标、违法分包或

者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，被监督部门行政处罚的。

⑤经纪检监察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认定，存在贿赂政府部门

公职人员行为的。

⑥招标文件或者合同文件中列明的其他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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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履约评价结果被评为不合格的，项目业主应当出具相应

佐证材料。

四、评价过程与认定

12.开展履约评价前，应当告知履约人履约评价的依据，以

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。

13.履约评价完成时间应当符合下列规定：

①节点履约评价完成时间由项目业主根据合同类型、工程

特点及管理需要自行设定，但项目业主应当至少在结算报告提

交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开展 1次节点履约评价；

②完工履约评价应当在最后 1 次节点履约评价完成之日起

30个工作日内完成；

③年度履约评价应当于次年 3月底前完成。

14.节点履约评价完成后，项目业主应当及时将评价结果通

知书依法送达履约人，履约人应当及时签收。履约人对节点履

约评价结果有异议的，应当在评价结果通知书送达之日起 5个

工作日内向项目业主书面提出，并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。逾期

提出异议的，项目业主可以不予受理。项目业主应当自收到异

议申请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，并将复核结果书面告知

履约人。

15.完成履约评价后 15个工作日内，项目业主应采取适当方

式公示履约评价结果，公示期限为 5个工作日。公示期间，利

害关系人可以对公示信息书面实名提出异议，并提供相关佐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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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，项目业主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，

并将复核结果书面反馈异议人。逾期提出异议的，项目业主可

以不予受理。

16.利害关系人认为项目业主的履约评价程序或者评价结果

违反本办法相关规定的，可以向行政监督部门书面实名提出投

诉，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。行政监督部门收到利害关系人的

投诉后，应当在 10个工作日内完成有关情况的调查、核实。经

调查核实，项目业主在履约评价过程中违反本办法相关规定的，

行政监督部门可以责令其重新开展履约评价。

17.利害关系人已经就合同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，行

政监督部门不予受理相应投诉。

五、评价应用与监督

18.节点履约评价结果作为项目业主确认工程合同阶段性履

约情况的依据，项目业主可以参考节点履约评价结果发现履约

人履约薄弱环节，明确整改要求，提高履约人履约水平。

19.履约评价结果纳入信用体系建设，项目业主应每年度 4

月 15日前将节点履约评价情况和年度履约评价情况报区公共资

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和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，在完成完工履约评

价 1 个月内应将完工履约评价情况报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

局和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。项目业主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选择

履约评价结果为优秀、良好的投标人，慎重选择评价结果有不

合格记录的投标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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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组织保障

20. 项目业主未按本办法规定开展履约评价的，行政监督部

门可以依法给予限期整改、通报批评、不良行为记录等处理。

经限期整改、通报批评、不良行为记录等处理后，建设单位逾

期仍不整改的，行政监督部门可以将相关情况向有关部门通报，

项目业主在开展公共资源交易时，不享受绿色通道待遇，涉嫌

违反党纪政纪的，将有关线索移送区纪委监委。

附件：节点评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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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节点评价表

节点

优秀

5分
良好

4分
中等

3分
合格

2分
不合格

1分

备注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节点履约评价不得评为良好（4分）

以上等次：

①因自身原因拖延合同工期 6个月以上的。

②项目管理班子未按投标承诺配备或者不到位的。

③招标文件或者合同文件中列明的其他情形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节点履约评价直接评为不合格（1分）：

①因自身原因拖延合同工期 12个月以上的。

②因拖欠工人工资或者分包商工程款，引发群体性上访事

件的。

③因自身原因未按合同约定提交工程结算报告的。

④招标文件或者合同文件中列明的其他情形。

沙市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 2022年 8月 11日印发


